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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检〔2007〕2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贯彻《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遵守价格和收费法律规

定,防止发生价格或者收费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委制定了《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遵守价格和收费

法律规定，防止发生价格或者收费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时，可以由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措施。

　　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具体工作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实施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措施：

　　(一)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

　　(二) 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

　　(三) 价格举报问题集中或者呈上升趋势时；

　　(四) 出现社会集中反映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时；

　　(五) 价格、收费政策出台或者变动时；

　　(六) 季节性、周期性价格或者收费行为发生时；

　　(七) 节假日或者重大活动期间；

　　(八)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提醒告诫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实施提醒告诫措施，可以包含以下内容：

　　(一) 提醒告诫的对象；

　　(二) 国家的价格、收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三) 提醒告诫对象应当履行的价格、收费义务；

　　(四) 不规范的价格、收费行为表现形式；

　　(五) 对提醒告诫对象规范价格、收费行为的意见、要求、期限等；

　　(六) 提醒告诫对象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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